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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维持  

 银行 行业报告 
 

事件：2 月18 日，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就《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修订重构了第一支柱下风险加权资产

计量规则、完善调整第二支柱监督检查规定、全面提升了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标

准和内容。本文重点关注权重法下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修订，具体点评如下： 

出台背景：《办法》是巴塞尔协议Ⅲ最终版的国内落地。2012 年，原银保监会

参考巴塞尔协议Ⅲ，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设立三个资本

充足率监管指标；后续陆续完善了杠杆率（2015 年）、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2015、2018 年），并实施了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2021 年），国内

商业银行监管指标不断完善。2017 年，巴塞尔委员会修订发布了《巴塞尔协议

Ⅲ：后危机改革的最终方案》，对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进行了改革。本次《征求

意见稿》即是立足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结合国际监管改革最新成果，对 2012

年版资本管理办法进行的全面修订，旨在促进银行提升风险计量精细化程度，

引导银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将商业银行分三档管理，构建差异化监管体系。《办法》将银行划分为三档，匹

配不同的资本监管方案。第一档：表内外资产余额≥5000 亿，境外债≥300 亿；

对标资本监管国际规则。第二档：表内外资产余额≥100 亿，境外债>0 亿；规

则相对简化。第三档：表内外资产余额<100 亿，境外债务为 0；进一步简化规

则，并引导聚焦县域与小微服务。差异化资本监管并不会降低资本要求，在保

持银行业整体稳健的前提下，减轻了中小银行的合规成本。考虑到国内资产余

额 5000 亿以上银行总资产占比较高，我们主要关注第一档银行的计量规则，详

见表 1。 

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变化：细化资产类别，风险权重有升有降。《办法》对银

行风险资本管理更加细化，新增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分类；下调地方债、对

公、信用卡风险权重，上调银行同业债权风险权重。总体上体现了支持服务实

体经济、规范同业的监管导向。 

 新增资产类别：《办法》增加、细化了资产类别，包括房地产风险暴露、项

目融资风险暴露、股权投资等。其中，房地产风险暴露较重要，主要有三项。

房地产开发风险暴露：区分符合审慎要求和其他的房地产开发风险暴露，

权重分别为 100%、150%，总体趋严（原规则下均为 100%）。②居住用房

地产风险暴露：根据贷款价值比进行分层计量，同时区分还款是否依赖房地

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是否符合审慎要求。由于我国按揭贷款首付比例较高、

贷款价值比较低，因此整体权重预计小幅降低。③商用房地产风险暴露：计

量规则与住房按揭贷款类似。 

 风险权重下调：地方政府、对公、信用卡风险权重总体放松。地方政府一

般债券的风险权重由 20%调整为 10%；专项债券权重不变。②投资级公司、

中小企业风险权重由 100%调整为 75%、85%；其他一般公司风险权重不变。

③合格交易者信用卡的风险权重由 75%调整为 45%，其他零售贷款风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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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变，利好信用卡业务占比高、客户基础优异的银行。 

 风险权重上调：同业债权、银行次级债风险权重上调。同业债权风险权重

整体上调：旧办法仅按原始期限 3 个月以内（20%）、3 个月以上（25%）区分

风险权重。《办法》将交易对手商业银行划分为 A+、A、B、C 级，对不同等

级商业银行采用差异化风险权重标准，预计我国大部分银行被评为 A 级（3

个月以内、其他风险权重分别为 20%、40%），风险权重总体将有所上升。②

商业银行次级债风险权重由 100%上调为 150%。 

对行业整体影响不大，个体因资产结构分化。根据银保监会的测算，《办法》实

施后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总体稳定；同时，设置了超 10个月的过渡期，给予银

行准备时间，预计对行业资本充足率整体影响不大、能够实现平稳过渡。从业

务板块来看，零售业务、非房对公、地方债投资节约资本，对公开发贷、银行

次级债投资、同业业务的资本占用有所提高。我们预计，资产端零售贷款、对

公非房贷款（特别是优质企业、中小微企业）占比高的银行相对收益；长期来

看，有助于引导银行业务脱虚向实、优化资产结构。 

投资策略：《办法》对银行风险资本管理更加差异化、精细化，新增房地产等重

点领域风险分类，风险风险权重有升有降，总体上体现了支持服务实体经济、

规范同业的监管取向。预计对行业资本充足率整体影响不大，资产端零售贷款、

对公非房贷款（特别是优质企业、中小微企业）占比高的银行相对收益；长期

有助于引导银行业务脱虚向实、优化资产结构。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复苏，重

点领域政策持续宽松，企业、居民端市场化融资需求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环境、

风险预期有望持续改善。当前板块估值仍处历史低位，4Q22 机构持仓仅微幅提

升，估值修复空间较大。重点推荐：（1）稳地产政策加码缓释资产质量压力，

消费信贷和财富管理业务回暖催化估值回升：招商银行、平安银行；（2）江浙

区域优质中小银行，成长性持续凸显：宁波银行、常熟银行、江苏银行、杭州

银行。 

风险提示：稳增长政策不及预期导致经济失速下行、地产融资政策或销售恢复

不及预期导致房企资金链断裂触发表内表外信用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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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历程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巴塞尔委员会，东兴证券研究所 

 

表1：《征求意见稿》信用风险权重主要调整（阴影部分为新增项目，绿色为权重下降，红色为权重提高） 

项目 权重  现行权重 

1.现金类资产  不变  

1.1现金 0%   

1.2黄金 0%   

1.3存放中国人民银行款项 0%   

2.对主权的风险暴露  不变  

2.1对我国中央政府的风险暴露 0%   

2.2对中国人民银行的风险暴露 0%   

2.3对评级 AA-（含）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风险暴露 0%   

2.4 对评级 AA-以下，A-（含）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风险

暴露 
20%   

2.5对评级 A-以下，BBB-（含）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风险

暴露 
50%   

2.6对评级 BBB-以下，B-（含）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风险

暴露 
100%   

2.7对评级 B-以下的国家或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风险暴露 150%   

2.8对未评级的国家或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风险暴露 100%   

2.9 对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欧盟、欧洲稳定机制

和欧洲金融稳定机制等的风险暴露 
0%   

3.对我国公共部门实体的风险暴露    

3.1视同我国主权的公共部门实体风险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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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对我国中央政府投资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而定向

发行的债券 
0% 不变  

3.1.2 对省级（直辖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的风险暴露    

3.1.2.1 一般债券 10% 下降 20% 

3.1.2.2 专项债券 20% 不变  

3.1.3 对除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外，其他收入主要源于中央财政的公共部门实

体的风险暴露 
20% 不变  

3.2 对经银保监会认定的我国一般公共部门实体风险暴露 50% 新增  

4.对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的风险暴露（不包括次级债权） 0% 不变  

5.对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注册的公共部门实体的风险暴露    

5.1对评级 AA-（含）以上国家或地区注册的公共部门实体的风险暴露 20% 下降 25% 

5.2对评级 AA-以下，A-（含）以上国家或地区注册的公共部门实体的风险暴露 50% 不变  

5.3对评级 A-以下，B-(含)以上国家或地区注册的公共部门实体的风险暴露 100% 不变  

5.4对评级 B-以下国家或地区注册的公共部门实体的风险暴露 150% 不变  

5.5对未评级的国家或地区注册的公共部门实体的风险暴露 100% 不变  

6.对多边开发银行的风险暴露    

6.1对合格多边开发银行的风险暴露 0% 不变  

6.2对评级 AA-（含）以上的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风险暴露 20% 提高 0% 

6.3对评级 AA-以下，A-（含）以上的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风险暴露 30% 提高 0% 

6.4对评级 A-以下，BBB-（含）以上的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风险暴露 50% 提高 0% 

6.5对评级 BBB-以下，B-（含）以上的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风险暴露 100% 提高 0% 

6.6对评级 B-以下的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风险暴露 150% 提高 0% 

6.7对未评级的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风险暴露 50% 提高 0% 

7.对境内外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    

7.1对境内外其他商业银行的风险暴露（不含次级债权）    

7.1.1 对 A+级商业银行的风险暴露  分级 

境内商业银行仅区分

原始期限在 3个月以

内（20%）、3 个月以上

（25%）。境外商业银

行按外部评级区分，

在 25%-150%之间。 

7.1.1.1 对 A+级商业银行原始期限三个月（含）以内，或因跨境货物贸易而产生

的原始期限六个月（含）以内的风险暴露 
20% 不变 20% 

7.1.1.2 对 A+级商业银行的其他风险暴露 30% 提高 25% 

7.1.2 对 A 级商业银行的风险暴露    

7.1.2.1 对 A级商业银行原始期限三个月（含）以内，或因跨境货物贸易而产生

的原始期限六个月（含）以内的风险暴露 
20% 不变 20% 

7.1.2.2 对 A级商业银行的其他风险暴露 40% 提高 25% 

7.1.3 对 B 级商业银行的风险暴露    

7.1.3.1 对 B级商业银行原始期限三个月（含）以内，或因跨境货物贸易而产生 50% 提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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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期限六个月（含）以内的风险暴露 

7.1.3.2 对 B级商业银行的其他风险暴露 75% 提高 25% 

7.1.4 对 C 级商业银行的风险暴露 150% 提高 20%/25% 

7.2对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不含次级债权）    

7.2.1 对投资级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 75% 下降 100% 

7.2.2 对一般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 100% 不变  

8.对公司的风险暴露    

8.1对一般公司的风险暴露    

8.1.1 对投资级公司的风险暴露 75% 降低 100% 

8.1.2 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暴露 85% 降低 100% 

8.1.3 对小微企业的风险暴露 75% 不变  

8.1.4 对其他一般公司的风险暴露 100% 不变  

8.2对专业贷款的风险暴露    

8.2.1 对项目融资的风险暴露  新增  

8.2.1.1 运营前阶段的项目融资 130% 新增 100% 

8.2.1.2 运营阶段的项目融资 100% 新增 100% 

8.2.2 对物品融资的风险暴露 100% 新增 100% 

8.2.3 对商品融资的风险暴露 100% 新增 100% 

9．对个人的风险暴露    

9.1对个人的风险暴露（不存在币种错配情形）    

9.1.1 对监管零售个人风险暴露（不存在币种错配情形）    

9.1.1.1 对合格交易者的信用卡个人循环风险暴露（以记账本位币计价）（不存在

币种错配情形） 
45% 降低 75% 

9.1.1.2 对其他监管零售个人风险暴露（不存在币种错配情形） 75% 不变  

9.1.2 对其他个人风险暴露（不存在币种错配情形） 100% 提高 75% 

9.1.3 对存在币种错配情形的个人风险暴露 150% 提高 75% 

10.房地产开发风险暴露  新增 按一般企业债权 

10.1 对符合审慎要求的房地产开发风险暴露 100% 不变 100% 

10.2 对其他房地产开发风险暴露 150% 提高 100% 

11.居住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新增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权

重均为 50% 

11.1 还款不实质依赖于房地产所产生的现金流的居住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11.1.1 符合审慎要求的居住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11.1.1.1 贷款价值比在 60%（含）以下 40% 下降 50% 

11.1.1.3 贷款价值比在 60%至 80%（含） 45% 下降 50% 

11.1.1.4 贷款价值比在 80%至 90%（含） 70% 提高 50% 

11.1.1.5 贷款价值比在 90%至 100%（含） 75% 提高 50% 

11.1.1.6 贷款价值比在 100%（不含）以上 
交易对手

风险权重 
提高 50% 

11.1.2 不符合审慎要求的居住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交易对手 提高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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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权重 

11.2 还款实质依赖于房地产所产生的现金流的居住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11.2.1 符合审慎要求的居住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11.2.1.1 贷款价值比在 60%（含）以下 50% 不变 50% 

11.2.1.3 贷款价值比在 60%至 80%（含） 60% 提高 50% 

11.2.1.4 贷款价值比在 80%至 90%（含） 75% 提高 50% 

11.2.1.5 贷款价值比在 90%（不含）以上 105% 提高 50% 

11.2.2 不符合审慎要求的居住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150% 提高 50% 

11.3 向个人发放的存在币种错配情形的的居住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150% 提高 50% 

12.商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新增  

12.1 还款不实质依赖于房地产所产生的现金流的商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12.1.1 符合审慎要求的商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12.1.1.1 贷款价值比在 60%（含）以下 65%   

12.1.1.2 贷款价值比在 60%（不含）以上 
交易对手

风险权重 
  

12.1.2 不符合审慎要求的商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交易对手

风险权重 
  

12.2 还款实质依赖于房地产所产生的现金流的商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12.2.1 符合审慎要求的商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12.2.1.1 贷款价值比在 60%（含）以下 75%   

12.2.1.2 贷款价值比在 60%至 80%（含） 

Max(90%，

交易对手

风险权重) 

  

12.2.1.3 贷款价值比在 80%（不含）以上 110%   

12.2.2 不符合审慎要求的商用房地产风险暴露 150%   

13.商业银行持有的不动产    

13.1 商业银行自用不动产 100% 不变  

13.2 商业银行非自用不动产    

13.2.1 因行使抵押权等方式而持有并在法律规定处分期限内的非自用不动产 100% 不变  

13.2.2 其他非自用不动产 400% 降低 1250% 

14.租赁资产余值 100% 不变  

15.股权    

15.1 对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未扣除部分） 250% 不变  

15.2 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 400% 不变  

15.3 因政策性原因并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 400% 不变  

15.4 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持有的工商企业股权投资 400% 新增  

15.4.1 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 250% 新增  

15.5 对获得国家重大补贴、并受到政府监督的股权投资 400% 新增  

15.5.1 中央财政持股 30%以上的 250% 新增  

15.６对工商企业的其他股权投资 1250% 不变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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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对次级债权（未扣除部分）    

16.1 对我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的次级债权（未扣除部分） 150% 新增  

16.2 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次级债权（未扣除部分） 150% 提高 100% 

16.3 对我国其他金融机构的次级债权（未扣除部分） 150% 新增  

16.4 持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债务工具 150% 新增  

17.对合格资产担保债券的风险暴露  新增  

17.1 具有外部信用评级的债券    

17.1.1 评级为 AA-（含）以上 10%   

17.1.2 评级为 AA-以下，BBB-（含）以上 20%   

17.1.3 评级为 BBB-以下，B-（含）以上 50%   

17.1.4 评级为 B-以下 100%   

17.2 不具有外部信用评级的债券    

17.2.1 债券发行银行风险级别为 A+级 15%   

17.2.2 债券发行银行风险级别为 A 级 20%   

17.2.3 债券发行银行风险级别为 B 级 35%   

17.2.4 债券发行银行风险级别为 C 级 100%   

18.已违约风险暴露（不含股权投资）  新增  

18.1 以居住用房为抵押、还款不实质性依赖于房地产所产生的现金流的已违约风

险暴露 
100%   

18.2 对其他已违约风险暴露    

18.2.1 减值准备低于资产账面价值的 20% 150%   

18.2.2 减值准备不低于资产账面价值的 20% 100%   

19.其他    

19.1 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未扣除部分） 250% 不变  

19.2 其他表内资产 100% 不变  

资料来源：《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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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汇总 

 

报告类型 标题  日期  

行业普通报告 银行行业：4Q22 盈利增速改善，资产质量指标平稳——2022 年商业银行监管数据

点评 -20230220 

2023-02-20 

行业普通报告 银行行业：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新规落地，长期利好银行风险管理-2023-2-13 2023-02-13 

行业普通报告 银行行业：1 月社融、信贷开门红，看好银行估值修复行情-2023-2-13 2023-02-13 

行业深度报告 银行业跟踪月报（2023 年 1 月）：信贷开门红可期，低估值修复在路上-2023-2-3 2023-02-03 

行业普通报告 银行行业：4 季度基金重仓比例小幅提升，优质核心标的持仓回升-2023-1-30 2023-01-30 

行业普通报告 银行行业：12 月信贷需求筑底，看好银行估值修复行情-2023-1-11 2023-01-12 

行业深度报告 2023 年银行业投资策略：政策托底，柳暗花明 2022-12-01 

行业普通报告 银行行业：稳增长政策加速落地，9 月社融信贷超预期——9 月社融数据点评 2022-10-12 

行业普通报告 银行业周度跟踪：首笔“保交楼”专项借款落地，有助于缓释相关风险隐忧 2022-09-29 

行业普通报告 银行业周度跟踪：存款利率下调缓解息差压力，继续看好优质区域性银行-2022-9-18 2022-09-19 

公司普通报告 邮储银行（601658）：净利润保持较快增长，财富管理战略成效显现-20221027 2022-10-27 

公司普通报告 邮储银行（601658）：财富管理带动中收快速增长，资产质量保持稳健-20220822 2022-08-23 

公司普通报告 兴业银行（601166）：业绩高增，商行+投行战略深入推进 2022-03-26 

公司普通报告 平安银行（000001）：营收平稳增长，资产质量保持稳定-202201025 2022-10-25 

公司普通报告 平安银行（000001）：盈利实现较高增速，资产质量保持稳健-20220817 2022-08-18 

公司普通报告 招商银行（600036）：战略和客户优势持续，关注长期投资价值 2022-04-25 

公司普通报告 招商银行（600036）：大财富管理开局出色，盈利能力稳健提升 2022-03-21 

公司普通报告 宁波银行（002142）：息差企稳回升，资产质量持续优异-202201028 2022-10-28 

公司普通报告 宁波银行（002142）：多元利润中心支撑非息高增，资产质量保持优异-20220826 2022-08-27 

公司普通报告 光大银行（601818）：财富中收稳健增长，资产质量保持平稳-2022-10-31 2022-10-31 

公司深度报告 光大银行（601818）：财富管理、云缴费释放增长潜力，盈利能力提升可期 2022-10-20 

公司普通报告 杭州银行（600926）：高成长性持续，不良率创新低-202201027 2022-10-27 

公司普通报告 杭州银行（600926）：规模扩张提速、中收增长亮眼，业绩再创新高-20220819 2022-08-20 

公司普通报告 常熟银行（601128）：信贷投放提速，净利润保持高增 20230116 2023-01-16 

公司普通报告 常熟银行（601128）：净息差高位提升，资产质量持续向好-202201028 2022-10-28 

公司普通报告 江苏银行（600919）：盈利高增，资产质量持续改善-202201031 2022-10-31 

公司普通报告 江苏银行（600919）：盈利增速抬升，净息差逆势走阔-20220829 2022-08-30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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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A股市场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香港市场基准为恒生指数，美国市场基准为标普 500指

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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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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